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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编号：2018-017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4

月4日发出通知，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

14:00在厦门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公司16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8年4月24日至2018年4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15:00 至2018年4月25日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2,933,40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5.3814％。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5,638,89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09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294,50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288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大会采用记名方式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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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同意 327,556,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59％；反对 145,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3％；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2017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以同意 327,556,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59％；反对 145,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3％；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2017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以同意 327,556,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59％；反对 145,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3％；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2017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 

【年报全文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年报摘要详见巨潮网

以及 2018年 4月 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福建七匹

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4、以同意 327,556,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59％；反对 145,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3％；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2017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 

5、以同意 327,493,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976％；反对 208,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2017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以及 2018年 4月 4日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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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6、以同意 327,283,2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364％；反对

13,019,6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7965％；弃权 2,630,509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71％，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2,937,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5.8018％；反对 13,019,6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0460％；

弃权 2,630,5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14.1522％。 

7、以同意 327,517,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047％；反对 183,8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6％；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3,171,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7.0618％；反对 183,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890％；弃

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1.9492％。 

8、以同意 327,454,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863％；反对 183,8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6％；弃权 15,295,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601％，审议通过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3,108,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6.7229％；反对 183,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890％；弃

权 15,295,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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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82.2881％。 

9、以同意 327,454,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863％；反对 246,8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0％；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以同意 327,454,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863％；反对 246,8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0％；弃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1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3,108,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6.7229％；反对 246,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80％；弃

权 15,232,1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1.9492％。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 2018

年 4 月 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为并表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11、以同意 327,454,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863％；反对 255,6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45％；弃权 15,223,3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630,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391％，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3,108,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6.7229％；反对 255,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53％；弃

权 15,223,3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1.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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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 2018

年 4 月 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12、以同意 325,950,1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0477％；反对

1,759,8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32％；弃权 15,223,309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391％，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1,604,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8.6299％；反对 1,759,8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683％；弃

权 15,223,30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1.9018％。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 2018

年 4 月 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向股东提交《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

2017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调研情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

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匹狼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18年4月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网。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军、朱智真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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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1、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6日 

 




